
澳大利亚 

一、  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 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为 32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9

％。其中，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 136.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2％；自澳大利亚进

口 19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3％。中方逆差 56.9 亿美元，较去年扩大 5.6 亿美

元。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械器具，电机、电气、音像设备，服装、

针织物品，坐具、家具，游戏用品，原油，塑料，箱包，轮胎等。自澳大利亚进

口的主要产品为矿产品，人造刚玉、氧化铝、氢氧化铝，贱金属及其制品，羊毛、

棉花等纺织原料，生（羊牛马）皮，谷物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6 年底，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累计完成承包工

程营业额 4.6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1.6 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 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澳大利亚

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8758 万美元。2006 年，澳大利亚对华投资项目 629

个，合同金额 21.0 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 5.5 亿美元。截至 2006 年底，澳大利

亚累计对华直接投资项目 8130 个，合同金额 168.4 亿美元，实际投入 50.3 亿美

元。 

二、  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2006 年澳大利亚实施了关税减让及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促进对外贸易的措

施，并进一步开放外商投资领域。 

（一）  贸易管理制度的变化 

1.  关税制度 

（1）    平均关税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澳大利亚整体关税水平较低，平均关税为 3.5％左右。近 47.6％税目的产品

已经达到了零关税，关税为 5％或 5％以下的税目占总税目的 86％，  但是纺织

品、服装、鞋类、机动车等的税率仍然相对较高。机动车及其零部件目前的关税



为 10％，将于 2010 年 终降至 5％；纺织品服装的当前关税为 5％～17.5％，将

于 2010 年降至 10％，2015 年降至 5％；鞋类产品的当前关税为 10％，也将于

2010 年降至 5％。 

（2）  关税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在 2006 年对海关商品编码（下称“HS 编码”）进行了审议。澳大利

亚每隔五年左右，会对 HS 编码进行审议，通常会删除一些在目前的国际贸易中

使用率很低的税则号，同时为新出现的产品增加税则号。此举旨在使 HS 编码体

系更能贴合产业和贸易的变化以及科技发展的需要。此次审议对 1200 项编码提

出了修改意见，涉及 20％的商品大类。 

审议后的《海关关税（2007 编码协调制度）修订案 2006》提案已于 2006

年 9 月 7 日提交参议院，并于 2007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如同 1996 年和 2002

年的审议，立法机构表示“会 大限度保留目前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贸易伙伴的

优惠关税幅度”。 

（3）  进口环节税 

澳大利亚《海关关税法》规定，进口产品除征收关税外，还要缴纳消费税。

对进口葡萄酒和高档汽车，还要征收“葡萄酒税”和“豪华汽车税”。葡萄酒税的征

收对象包括葡萄酒、蔬菜酒、苹果酒、雪利酒、蜂蜜酒和米酒。豪华汽车税的征

收对象是载重 2 吨以下或载客 9 人以下并且超过一定价值的机动车。   

2.  进口管理制度 

在进口管理制度方面，澳大利亚修改了检验检疫程序，增添了两个新的申请

系统。该系统已于 2006 年 7 月 31 日生效，进口商可以通过网络提交进口许可证

的申请。目前，该系统适用于活动物之外的所有商品。 

3.  出口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于 2006 年 9 月 7 日颁布了《农、渔、林业（出口限制和检疫）修

正案》，该法案加强了农林渔业产品的出口管理，进一步规范了受限产品的出口，

并加重了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4.  贸易救济制度 



澳大利亚海关是负责对贸易救济措施的调查及其实施的主要政府部门。2006

年，澳大利亚重新审议了反倾销法律，拟采取一些便利措施，简化繁琐的受理手

续，降低本国企业在提起反倾销投诉后调查取证所需的高额费用，以使申请人更

容易地提起反倾销申请。拟实施的便利措施包括：海关将安排专门的官员，负责

帮助中小企业了解反倾销规则；海关将为申请人提供更简单易懂的申请指南；海

关将提高调查过程中的信息便利化等。 

5.  其他相关制度 

澳大利亚 2006 　 07 年度预算显示，2006 年澳大利亚政府对现行的税制进

行了一些改革。其中有一项措施是加大对国内葡萄酒生产商消费税补贴计划项下

的葡萄酒生产商的扶助力度，使葡萄酒生产商所能获得的 高年度消费税补贴由

从前的 29 万澳元增加到 50 万澳元。该措施于 2006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6.  相关机构调整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于 2003 年 10 月 10 日签署了建立澳新联合治疗产品处的

协议。按照该协议澳新联合治疗产品处于 2006 年 7 月 1 日正式开始运作。该机

构负责规范管理澳新两个国家所有的治疗类产品，包括直销药品、非处方药以及

药品售卖机的管理。 

（二）  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澳大利亚继续保持其一贯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但仍然保留了外资审查制

度。除美国的投资商外，其他国家对澳投资仍需预先审批且审批条件与去年相同。 

2006 年 10 月 12 日，澳大利亚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新的媒体法案，该法

取消了长达二十年的对外资投资传媒业投资比例的限制，即外商投资澳大利亚电

视业所拥有的股份不得超过 15％、投资报纸业则不得超过 25％的限制。该法还

放宽了原有的交叉传媒限制，即同一公司不能在同一地区同时经营电视、广播和

报纸的限制。 

（三）  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1.  技术性贸易法规 

（1）  2006 年 8 月，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修改了进口肥料的包装要求。新



规则要求进口肥料必须在生产地进行包装，且必须是新包装，每包重量不能超过

100 公斤。该修订涉及海关商品分类第 31 章的产品及第 28 章的部分产品。该规

定于 2006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2）  2006 年 8 月，澳大利亚发布了提案 P295 的评估报告草案和提案 P230

的评估报告草案，分别考虑强制添加叶酸和强制添加碘，宣布澳大利亚将考虑强

制推行叶酸强化面包，要求在面包中使用含碘盐代替非含碘盐。上述措施预计将

分别于 2007 年 8 月和 2007 年 10 月实施。 

（3）  2006 年 8 月，澳大利亚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机动车的技术标准，涉及

车辆的废气排放标准和安全标准等要求，其中关于重型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系统

的标准于 2007 年 1 月生效。 

2.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1）  2006 年 3 月，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发布了乳制品初级生产及

加工的评估草案报告，内容包括：乳及乳制品安全性的科学评估，乳及乳制品安

全的可选管理方式，以及拟纳入澳新食品标准法典的标准草案。标准草案要求乳

类初级生产行业，乳制品运输企业及加工企业应具备有文件记录的食品安全体

系。该标准主要拟将现有的管理措施合并为以预防和结果为主的国家级要求，以

支持乳类行业的安全生产。 

（2）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分别于 2006 年 5 月、8 月和 12 月发布

了五份有关各种农畜化学物 大残留限量的评估报告，宣布将考虑修改澳新食品

法典，调整各种农兽药的 大残留限量，使其与其他国家农畜化学物安全及有效

使用的法规相一致。其中，关于第 586 号申请的评估报告涉及进口及国产蜂蜜中

抗菌土霉素的 大残留限量。相关调整将于 2007 年正式出台。 

（四）  针对具体商品的管理措施 

1.    2006 年 7 月，为降低部分进口新鲜人类消费用球茎芋头的繁殖，从而

降低相关检疫性有害生物和疫病传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决定暂停进

口来自所有国家的人类消费用新鲜球茎芋头，尤其是野芋。根据该紧急措施，新

鲜芋头的现行进口许可证将被撤消并重新签发，只有过境产品可以使用现有的许



可证。在进口新鲜芋头相关有害生物及疫病审核结果出台之前，该措施将持续有

效。 

2.  应澳大利亚劳工关系部的建议，澳大利亚修改了《海关（禁止进口产品）

条例》，将含有温石棉的产品增列为限制进口的产品。虽然澳大利亚在 2003 年就

实施了对石棉的进出口限制，但并没有明确是否包括温石棉，此次的修改正式将

温石棉列入了限制进口的行列。此项修订于 2006 年 7 月 15 日生效。 

3.  2006 年 8 月澳大利亚检疫检疫局发布消息，修改了活的淡水和海洋观赏

鱼进口许可条件，要求出口国检验检疫的职能部门在发票、装箱单和健康证明上

加公章。该规定于 2006 年 10 月 1 日实施。 

4.  2006 年 12 月，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公布了进口生虾及其产品的风险评

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中拟对进口生虾采取的限制措施包括：仅从无病毒国家和地

区进口虾及其制品；进口虾必须除去头和壳，对所有进口虾强制进行白斑病、

YHVI 和 HHNV 等检测；要求生虾必须进行深度加工。如在岸上烹煮生虾，必

须采取严格的检疫措施，温度必须达到 85 摄氏度并提供相关证明。 

5.  2006 年 4 月底，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发布了关于羽毛产品的新规定，要

求出口到澳大利亚的羽毛产品，必须出具出口国官方提供的符合其要求的兽医

（卫生）证书，证书必须证明出口产品经过了以下任何一种处理过程：伽玛射线、

环氧乙烷、中心温度在 100 摄氏度热处理至少 30 分钟、120 摄氏度热处理至少

30 分钟、用洗涤剂彻底清洗并用福尔马林熏蒸 4 小时。没有相关证书的羽毛产

品不予通关。 

三、  贸易壁垒 

（一）  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1.  关税高峰 

2006 年，澳大利亚根据其降税计划，继续下调机动车及机动车零部件、纺

织品、服装和鞋类的税率。但是，降税后的税率仍维持在 5％～17.5％之间。这

些产品是中国向澳出口的主要产品，澳大利亚的关税高峰措施直接影响了中国产

品对澳出口。 



2.  歧视性进口税费 

澳大利亚对进口葡萄酒和高档汽车征收“葡萄酒税”和“豪华汽车税”，这实际

上构成了对上述进口产品的歧视性征税。特别是“葡萄酒税”，该税税率为 29％，

而且是在消费税之前征收，所以尽管澳大利亚对进口葡萄酒的关税税率仅为 5

％，但每 1000 澳元的进口葡萄酒就需缴纳大约 350 澳元的“葡萄酒税”，这对葡

萄酒的进口造成了很大阻碍，事实上起到了保护澳大利亚本国葡萄酒行业的作

用。   

（二）  进口限制 

应澳大利亚劳工关系部的建议，澳大利亚 2006 年修改了《海关（禁止进口

产品）条例》，正式将温石棉产品列入限制进口的行列，并于 2006 年 7 月 15 日

生效。目前国际上对温石棉产品是否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尚未有定论。澳大利

亚强行限制进口温石棉产品，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中国作为石棉产品出口大国，

对此表示关注。 

（三）  技术性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的技术法规具有强制性，而技术标准则分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

类。实践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地区政府的法律、管理制度存在差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难度。 

1.  机电产品 

中国机电产品对澳出口受到安全认证的限制。目前，根据澳大利亚规定，63

种机电产品在澳销售前必须进行安全认证。一种电器产品从中国运到澳大利亚境

内，从开始接受检验起计算，即使各项指标均一次性获得通过，认证周期也要 2～

3  个月。如果某些项目未获得通过，则须改进后再送检，认证周期将会更长。

较长的认证周期和昂贵的认证费用给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带来了额外负担。机

电产品已成为我对澳出口的重要商品。据不完全统计，机电产品占我对澳商品出

口额的近 40％。澳机电产品的市场准入条件对我国出口利益有重大影响。 

2.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 

澳法律规定，所有供应澳大利亚市场的药物生产商必须通过澳大利亚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GMP）。  获得 GMP 认证，是国外药厂向澳出口产品的

首要条件，但 GMP 认证的费用却相当昂贵，一般要 10 万元人民币以上。这成

为国内企业申请澳 GMP 认证的主要障碍，对我国药品对澳出口造成了一定影响。

迄今为止，中国只有不到 20 家企业获得了澳大利亚的 GMP 认证。 

3.  2007 年 8 月和 2007 年 10 月，澳大利亚将强制推行叶酸强化面包，和要

求在面包中使用含碘盐代替非含碘盐。中方赞同澳大利亚为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而采取相应措施。但是，澳大利亚强制推行以叶酸强化和含碘盐的面包并不符合

国际惯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这样强制要求，澳大利亚也未能以充分的科

学证据来说明强制性营养强化要求的紧迫性，不能满足 WTO/TBT 协定的合法目

标原则，这将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中方希望澳大利亚以推荐性方式实

施上述两项要求。 

（四）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1.  检验检疫标准 

澳大利亚政府维持了极其苛刻的卫生和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这些标准在

保护本国生物安全的同时，也有效地限制了国外动植物产品的进入， 大限度地

保护了本国农产品市场。 

（1）    2006 年 12 月，澳大利亚公布了进口生虾及其产品风险评估报告，

拟对进口生虾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目前，澳大利亚媒体及昆州、西澳、北

领地等产虾大省对生虾及其产品的白斑病十分关注，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限制进口

国外生虾及其产品。澳大利亚每年进口生虾约 2.4 万吨，如澳方采取限制措施，

进口商必须对生虾白斑病检测等支付高额费用，增加进口成本。而且目前澳方尚

无检验室可以进行新措施要求的额外检验。此举将对正常贸易造成影响，中方对

此表示关注。 

（2）  澳大利亚进口木制包装材料标准高于《国际贸易中的木质包装材料

管理准则》（ISPM15）。除 ISPM15 的要求外，澳大利亚还保留了一些本国的标

准，如：去皮、每立方米用 48 克溴甲烷熏蒸 24 小时、以及接受处理的木材其

小刨面的直径不得超过 200mm 等。上述标准中的熏蒸处理要求远远高于 ISPM15



中规定的 16 小时。澳大利亚是中国木质包装出口商品的主要流向地之一。中方

希望澳大利亚的木质包装要求遵守 WTO/TBT 协定的必要性原则，与相关国际标

准保持一致。 

（3）  2006 年 8 月 28 日，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发布了有关 大残

留限量的第 A574 号和第 A582 号申请的评估报告，宣布将考虑修改澳新食品法

典，调整各种农兽药的 大残留限量。中方希望澳新食品标准局在修正其食品法

典时，能够在充分的风险评估基础上，尊重现有的国际标准。   

（4）  2006 年 8 月 15 日，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修改了进口肥料的包装要

求，并已于 2006 年 9 月 1 日实施。该修订涉及第 31 章的产品和第 28 章的部分

产品，要求进口的肥料在生产地点进行包装，而且必须是新包装，每包重量不超

过 100 公斤。澳大利亚此次修改包装要求的新规则，发布半个月后即予以实施，

未给予出口商足够的调整时间，对其利益造成了损失。 

（5）  2006 年 4 月底，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发布了一项新的羽毛产品检验

检疫规定，要求出口到澳大利亚的羽毛产品必须由出口国官方提供符合其要求的

兽医（卫生）证书，证明出口产品经过相关处理，否则澳大利亚海关将不予通关。

该规定发布后立即生效，没有设定缓冲期，导致我国部分出口羽毛产品滞留澳大

利亚港口，给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了一定损失。 

2.  检验检疫方式 

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对进口食品通常采取抽验的方式，如果进口食品与澳现

行法规或标准不符，食品所有人可以做出改进、降低等级、转口或销毁。如果食

品所有人对其产品作出改进，可以要求再次进行检验，该食品通过第二次检验后，

则获准进入澳大利亚市场销售。但是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将根据 1992

年《进口食品控制法》对该食品发出裁决令（Holding  Order），并对裁决令涉

及的进口食品进行 100％的检验。一般情况下，连续 5 批货物均检验合格后方可

取消裁决令。中国是收到裁决令 多的国家之一，  裁决令所涉及的产品包括海

藻、海贝、干鱼片、春卷、干蔬菜、果子冻、梅子饼、奶油苹果干、蜜饯桃和汤

料等。 



（五）  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 2006 年底，澳大利亚共对中国产品发起 46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其中

2006 年新发起 3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目前，澳大利亚正在对中国的 8 种产品征

收反倾销税：浮法玻璃、钢架、偏亚硫酸氢钠、二氯苯氧基乙酸、热轧钢板、硅

产品、碳酸氢钠、蘑菇罐头，菠萝罐头。从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总

数来看，澳大利亚在所有国别中，位列第七。2006 年澳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

查案件有 3 起，相比 2005 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发起的 2 起反倾销调查案件，2006

年澳大利亚对中国采取的反倾销调查有上升趋势。 

（六）  补贴 

1.  澳大利亚 2006 　 07 年度预算显示，2006 年澳大利亚政府对现行税制做

了一些改革。其中有一项改革措施，加大了对国内葡萄酒生产商消费税补贴计划

项下的葡萄酒生产商的扶助力度，使葡萄酒生产商所能获得的 高年度消费税补

贴，由从前的 29 万澳元增加到 50 万澳元。该措施已于 2006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此举大幅提高了澳大利亚产葡萄酒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外国同类产

品处于竞争劣势。 

2.  汽车制造业是澳大利亚政府重点扶持的工业部门。从 2006 年 1 月 1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 10 年内，澳大利亚政府“汽车业竞争和投资计划”将拨款

42 亿澳元，支持汽车业的可持续发展。澳政府的产业扶持资金分为直接补贴拨

款、生产奖励资金和投资研发基金三部分。直接补贴部分在 2006 年至 2010 年为

28 亿澳元。澳政府在 2006、2007、2008 三年中分三批公开招标，分配研发基金，

每批的金额为 5000 万澳元。这一行业扶持计划削弱了中国汽车在澳大利亚市场

的竞争力。 

（七）  其他 

中医药在澳大利亚广受欢迎，但中医药在澳大利亚尚未全面获得合法地位，

无法纳入全民医疗保险体系。患者如若使用中医药，则无法像使用西药一样由保

险系统解决费用。而且，中医药药品在澳销售需要注册，注册费用非常昂贵。上

述问题提高了中医药的零售价格，降低了中医药在澳大利亚的市场竞争力。 



四、  投资壁垒 

（一）  投资审批限制 

澳大利亚要求超过一定金额的外商投资或对一些敏感行业进行投资的外资

必须接受审查。外资审查的首要标准是该投资项目必须满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

益，其审批条件比较主观而且严格，相关审批程序也不够透明，这对外国资本进

入澳大利亚造成了很大障碍。投资住宅用房地产、城市用地、民用航空、机场、

海运、电信、银行、传媒和旅游业等敏感行业，澳大利亚政府还分别规定了更为

详细的审批要求和限制性措施。 

1.  传媒 

2006 年，澳大利亚颁布新法取消了外商投资各类型媒体时的股权限制，但

仍须接受审批。 

2.  电信 

澳大利亚 大的电信服务商是澳大利亚电讯公司（Telstra）  ，该公司 51.8

％的股份原属澳大利亚政府所有。2006 年，澳大利亚对这部分国有股份进行私

有化，但是外资对 Telstra 私有化股份的累计总持股上限被限制在 35％，单个外

资持股的比例不得超过 5％。 

3.  民用航空 

外商如若投资澳大利亚航空公司（Qantas），单个外国公司所占股权不得超

过 25％，外国股权累计不得超过 49％，其中外国航空公司所占股权不得超过 35

％。如果涉及国际航线，外国投资者占澳大利亚国际航空运营商股权不得超过

49％。 

4.  机场 

外商投资机场，须逐案审批。外资比例不得超过 49％，航线所有权比例不

得超过 5％，不得交叉拥有悉尼机场（包括悉尼西机场）和墨尔本、布里斯班、

珀斯机场之间的股权。 

5.  房地产 

外资在澳大利亚购买已开发、待开发的或旅游景点内的房地产，需要向外资



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批过程非常严格，除了一些规定的情况外，这些申请基本上

很难获得批准，这极大阻碍了外资进入澳大利亚房地产行业。 

（二）  签证问题 

2006 年以来，由于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和工会组织指称，外籍劳工挤占了

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压低了本地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安保标准等。澳移民

部曾一度冻结工作签证申请，目前已从严审批和管理。据了解，在澳中资企业人

员办理赴澳工作签证往往需要两至三个月的时间，有的甚至长达十个月。繁琐的

签证办理程序造成我有关赴澳工作人员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影响商务人员的正常

外来，更易贻误商机，影响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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